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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卓越绩效管理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招商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有限公司、深圳市卓越绩效管理促进会、深圳市光泰

产业计量工程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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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发展和老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残疾人事业、老龄工作

以及无障碍环境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加强无障碍出行服务工作，是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是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平等、充分、便捷参与和融入

社会生活，让交通运输服务更加包容、更好惠及人民群众的重要举措。

2023 年 9 月 1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施行，对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交流、社会服务等

作出了明确规定。为推动各地认真贯彻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相关规定，加快推进无障碍出行环境

建设，进一步提升适老化无障碍出行服务水平，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适老化无障碍出行服务工作的通知》（交运函〔2024〕20 号，以下简称《通知》），就贯彻落实《无

障碍环境建设法》，部署统筹提升铁路、公路、水路、民航无障碍出行服务和邮政寄递无障碍服务水平，

明确了相关工作任务。

2022 年《深圳市港口与航运发展"十四五"规划》作为《深圳 市综合交通"十四五"规划》的专项规

划印发，其中就特别提出“构建多层次水上客运服务体系，构建由高速客轮、观光游轮、邮轮旅游、休

闲娱乐等组成的多层级特色水上交通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客运港口无障碍出行环境建设，进一步提升

适老化无障碍出行服务水平，对于构建多层级特色水上交通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1

客运港口无障碍服务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客运港口无障碍设计原则、无障碍设施设备、无障碍标识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客运港口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以及管理，有效提高人民的社会生活质量，确保有需求的

人能够安全地、方便地在进出港过程中，使用各种设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5019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GB/T 37668 信息技术互联网内容无障碍可访问性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GB/T 10001.9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9部分：无障碍设施符号

GB/T 15566.1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导向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第1部分：总则

GB/T 20501.2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导向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第2部分：位置标志

3 术语和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无障碍设施 accessible facilities

为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孕妇、儿童等社会成员通行安全和使用便利，在建设工程中配套建设的服

务设施。

4 总体要求

4.1 无障碍设施建设范围应包括室外场地和建筑内部的设施。

4.2 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应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平等使用原则：满足残疾人、老年人等有需求的旅客使用，消除他们在出行路上的障碍。

——安全性和便利性原则：保证安全性和便利性，兼顾经济、绿色和美观。

——系统性原则：从设计、选型、验收、调试和运行维护等环节保障无障碍通行设施、无障碍服

务设施和无障碍信息交流设施的安全、功能和性能，保证系统性及无障碍设施之间有效衔接。

5 设计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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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设施建设

应按照《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和GB 55019进行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并体现平等使用、安全、便利、

系统性的原则。

5.2 信息建设

无障碍信息互联网内容交互的建设与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宜按照GB/T 37668进行建设。

5.3 标志标识

应设置无障碍设施位置标志及导向标识，包括但不限于：

——无障碍设施标识应采用 GB/T 10001.9 规定的无障碍设施图形符号。

——无障碍设施标识的设计、设置应符合 GB/T 15566.1、GB/T 20501.2 的规定。

6 服务设施管理

6.1 出入口

6.1.1 服务区出入口内应设置问讯、票务窗口等服务设施，配备必要的无障碍设备和辅助器具。

6.1.2 出入口平坦、宽阔，且均设置了连接出入口与问询处服务台面的盲道或提供人工服务。

6.1.3 结合设施设备条件和服务内容，因地制宜建设爱心通道、无障碍服务窗口、爱心休息区等无障

碍服务机制并提供服务内容。

6.2 出发

6.2.1 旅客出发厅应设置为残障者服务的低位问讯柜台。柜台应配置为听觉残障者服务的写字板、笔、

纸等书写工具。

6.2.2 旅客出发厅应从出入口起设置盲道引导至就近服务柜台，柜台前应设置提示盲道或提供人工服

务引导至服务柜台。

6.2.3 旅客出发厅应设置至少 1 个无障碍卫生间。

6.2.4 旅客出发厅供旅客休息、等待的座位中应设置爱心座位和轮椅停放区，在相应位置应设置无障

碍标志。

6.2.5 游客中心宜提供人工手机电话。

6.3 检查

6.3.1 各类检查区应设置低位验证柜台、低位服务柜台，柜台应本标准 5.10.1 的规定。

6.3.2 各类检查区人工、自助检查通道在就近旅客通道处应设置无障碍通道。

6.3.3 旅客检查区如有公共卫生间，应设置至少 1 个无障碍卫生间。

6.3.4 旅客检查区如有楼层转换，应设置至少 1 部无障碍电梯。

6.4 候船

6.4.1 旅客候船区靠近登船口处应设置爱心座椅和轮椅停放区，在相应位置应设置无障碍标志。

6.4.2 旅客候船区应设置至少 1 个无障碍卫生间。

6.4.3 旅客候船区如有楼层转换，应设置无障碍电梯。

6.5 到达

6.5.1 旅客到达厅应设置爱心座椅和轮椅停放区，在相应位置应设置无障碍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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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旅客到达厅应设置至少 1 个无障碍卫生间。

6.5.3 旅客到达厅如有楼层转换，应设置无障碍电梯。

6.5.4 旅客到达厅宜有饮水处等服务设施。

6.6 登船

6.6.1 登船桥固定端坡度不应大于 1:10,在有条件的前提下不宜大于 1:12。

6.6.2 登船桥地面应防滑。

6.6.3 登船桥固定端、活动端通道两侧应设置扶手，扶手高度应为 850 mm~900 mm。宜设上、下层扶

手，下层扶手高度应为 650mm~700mm。

6.6.4 渡板应采用绝缘防滑材质。

6.6.5 铺开时渡板宽度不应小于 85cm，可连接船舶与码头，帮助乘客顺畅出行，平稳通过。

7 服务管理

7.1 制度管理

7.1.1 客运服务组织应建立健全的完善服务质量管理制度，为旅客提供安全、卫生、规范、诚信、有

序、高效的服务。

7.1.2 制订健全的服务操作程序、工作标准及岗位责任制，按照服务规范及标准进行作业。

7.1.3 建立旅客监督制度，接受并及时处理旅客投诉，在旅客活动区域醒目处公示服务质量监督投诉

电话。

7.1.4 对工作人员进行无障碍服务知识与技能培训。包括但不限于了解无障碍设施的使用方法、维护

要求以及如何为残疾人、老年人等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服务。

7.1.5 编制有服务和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要求、主要工作职责等内容的员工手册，员工人手一册。

7.2 评价与监察

7.2.1 对旅客的投诉有记录台帐、有分析、有处理，及时整改和回复，做到一般投诉 3 个工作日、重

大投诉 5 个工作日内回复客户，投诉处理率应达到 100%。

7.2.2 制定年度服务监察计划，开展分级监察，并定期开展旅客满意度评价，每年不少于 2 次，且样

本数量不低于 200 个。

7.2.3 有定期开展的服务质量调查制度，采用发放旅客意见征询表、召开座谈会、回访旅客等方法征

集意见，服务质量调查做到有记录台帐、有分析、有处理，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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